
 

 
 

 

 

津宁纪发„2017‟8 号 

 
关于印发《天津市宁河区纪委派驻纪检组和镇

纪委报送信访举报线索有关规定》的通知 
 
各派驻纪检组、各镇纪委、区纪委各部室： 

现将《天津市宁河区纪委派驻纪检组和镇纪委报送信访举

报线索有关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,遵照执行。 

 

中共天津市宁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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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宁河区纪委派驻纪检组和镇纪委 
报送信访举报线索有关规定 

 

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“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

纪委领导为主、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

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”的有关要求、中纪委全国纪检监察信访

举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邓修明同志在全市纪检监察信访

举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，按照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

监督执纪工作规则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坚持上下联动、强化责

任，进一步加强对信访举报线索的集中管理、规范处置和有效

监管，防止线索失控、失管和案源流失，确保信访举报线索得

到及时、有效处置。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规定如下： 

一、着力拓宽和畅通信访举报渠道 

目前，市区两级信访举报平台已经建立，能够实现互联互

通，但区纪委各派驻纪检组、各镇纪委信访举报平台还不够完

善，导致群众举报不便、越级信访问题增多。区纪委着力推动

各派驻纪检组、各镇纪委信访举报平台建设，健全完善来信、

来访、网络、电话举报“四位一体”平台。各派驻纪检组、各

镇纪委要开通举报电话，设立信访举报邮箱，公布网络、电话

举报指南，建立基层纪检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制度。各派驻纪检

组要在负责单位和部门设立举报信箱。各镇纪委要在镇、村（街）

设立信访举报信箱，利用村（街）务公开栏和廉政文化宣传栏、

明白纸等载体对外公布举报方式，让群众知道如何举报、方便

举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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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健全信访举报线索管理制度 

区纪委各派驻纪检组、各镇纪委要坚持统一管理、及时备

案、定期上报、严格保密的原则，加强对信访举报线索的收集

监管。要指定专人对不同来源的信访举报线索进行集中管理，

建立管理台账，规范线索登记，对每一件信访举报线索，逐件

及时记入《区纪委驻 XXX 纪检组 201X 年信访举报线索台账》或

《XX 镇纪委 201X 年信访举报线索月报表》（见附件）并专柜保

存，做到底数清、数字准、情况明。 

区纪委各派驻纪检组、各镇纪委要对以下信访举报线索进

行集中管理：对党组织、党员和监察对象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

检举、控告；依法应由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的党组织、党员和行

政监察对象不服党纪政纪处分和其他处理的申诉；对党风廉政

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建议。 

对于纪检监察业务外的信访问题，按照“分级负责、归口

办理”的原则，告知信访人到相关部门举报，不必记入月报表。 

三、规范信访举报线索上报程序 

1、区纪委各派驻纪检组信访举报线索上报程序 

区纪委各派驻纪检组收到的反映党组织、党员干部和行政

监察对象的信访举报线索，要将信访举报原件在 7 个工作日内

报区纪委信访室。区纪委信访室统一接收派驻纪检组报送的相

关信访举报，按照相关程序做好问题线索集中管理、汇总核对、

分类处置，经区纪委主要领导批准，按程序移送承办部门。区

纪委各派驻纪检组承办的问题线索，要逐件填入《区纪委驻 XXX

纪检组 201X 年问题线索台账》，并与区纪委联系室（纪检监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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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、信访室、党风政风监督室、审理室）对接，做好办理工作。 

2、各镇纪委信访举报线索上报程序 

各镇纪委收到的反映科级以下党员干部（不含科级及行政

监察对象）的信访举报线索，要逐件填入《XX 镇纪委 201X 年信

访举报线索月报表》，并及时处置。月报表一式两份，每月 2

日前要将月报表加盖镇纪委公章，并由镇纪委主要领导同志签

字后，报送区纪委信访室（遇节假日顺延），不得瞒报、漏报，

另一份留存备查。收到的关于本级党委、党组织或纪委、科级

及科级以上干部、行政监察对象的信访举报线索，封好直接径

送区纪委信访室。重大问题线索、时效性较强的线索，要随时

上报。区纪委信访室负责对各镇上报的信访举报线索进行统计

汇总。 

四、严格信访举报线索办理纪律 

区纪委各派驻纪检组、各镇纪委要适应新常态，实现新转

变，切实履行好“两个责任”，严格遵守政治纪律，认真做好

信访举报线索接收、报送及处置工作。要落实好属地管理责任，

对于本级应当受理的信访举报，应及时受理并处置，不得以任

何理由推诿扯皮或将矛盾上交。 

区纪委各派驻纪检组、各镇纪委主要负责人是信访举报线

索办理的第一责任人，要明确责任，不得弃置、隐匿、毁损、

篡改问题线索；不得瞒报、漏报、迟报问题线索；不得扩大报

送、知情范围，坚决防止跑风漏气和失泄密情况发生。对实名

举报严格按照《天津市纪检监察机关办理实名举报暂行办法》

（津纪发﹝2013﹞24 号）文件要求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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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强化信访举报线索督办指导 

区纪委对各派驻纪检组、各镇纪委办理的问题线索，要强

化督查督办，做到件件有着落，事事有回音。要加强信访举报

件规范化管理，以全面检查下转问题线索为主、督办典型个案

为辅的督查模式及时监督指导，区纪委案管室将及时汇总问题

线索办理情况，掌握问题线索的时限和进度。区纪委将定期全

面汇总并通报全区。 

六、信访举报线索报送考核 

信访举报线索报送工作纳入区纪委年度考核。区纪委各派

驻纪检组、各镇纪委要严格落实相关制度规定，对瞒报漏报、

隐匿毁损、推诿扯皮、矛盾上交的，视情节轻重，追究相关责

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。 

区纪委各部室信访举报线索报送严格按照《中国共产党纪

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（试行）》执行。 

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 

附件：1、区纪委驻 XXX 纪检组 201X 年信访举报线索台账 

2、XX 镇纪委 201X 年信访举报线索月报表 

3、天津市纪检监察机关办理实名举报暂行办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中共天津市宁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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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          

区纪委驻 XXX 纪检组 201X 年信访举报线索台账 

（201X 年 1 月-XX 月） 

序 

号 

线

索

编

号 

举

报

方

式 

线

索

来

源 

信访

人 

被反映

人 

被反映人单

位及职务 

职

级 
反映的主要问题 

处置

方式 

处置时间 

调查处理

结果 
备注 

开始 结束 

1   
来

访 

信

访

举

报 

XXX XXX 
XX 局 XX 科

科员 

一

般

干

部 

XXX 
初步

核实 
20170123 20170330   正在初核  

2   
来

信 

上

级

交

办 

XXX XXX 
XX 委 XX 科

科长 

乡

科

级 

XXX 
立案

审查 
20170123 20170330 严重警告 正在立案 

3   
来

电 

信

访

举

报 

XXX XXX 
XX 局 XX 科

科员 

一

般

干

部 

XXX 
谈话

函询 
20170123 20170330 失实了结   

4   
来

电 

信

访

举

报 

XXX XXX 
XX 委 XX 科

科长 

乡

科

级 

XXX 
暂存

待查 
20170123 20170330   原因附后 

5   
来

电 

信

访

举

报 

XXX XXX 
XX 委 XX 科

科长 

乡

科

级 

XXX 
予以

了结 
20170123 20170330   原因附后 

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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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

注 
  

1、表中情况为年初至当月累计情况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台账实行动态管理，如 1月份对某线索初核，处置方式填“初步核实”，2月份对该线索立案审查，处置方式填“立案审查”。            3、

对问题线索直接采取“暂存待查、予以了结”两种处置方式的，必须向区纪委书面报告原因。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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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          

XX 镇纪委 201X 年信访举报线索月报表 

（201X 年 1 月-XX 月） 

序 

号 

举

报

方

式 

线

索

来

源 

信访

人 

被反映

人 

被反映人单位

及职务 

职

级 
反映的主要问题 

处置方

式 

处置时间 

调查处

理结果 
备注 

开始 结束 

1 
来

访 

信

访

举

报 

XXX XXX 
XX 镇 XX 村书

记 

农

村

干

部 

XXX 
初步核

实 
20170123 20170330   

正在

初核  

2 
来

信 

上

级

交

办 

XXX XXX 
XX 镇 XX 村党

员 

普

通

党

员 

XXX 
立案审

查 
20170123 20170330 

严重警

告 

正在

立案

调查 

3 
来

电 

信

访

举

报 

XXX XXX 
XX 镇 XX 办公

室科员 

一

般

干

部 

XXX 
谈话函

询 
20170123 20170330 

失实了

结 
  

4 
来

电 

信

访

举

报 

XXX XXX 
XX 镇 XX 办公

室科员 

一

般

干

部 

XXX 
暂存待

查 
20170123 20170330   

原因

附后 

5 
来

访 

信

访

举

报 

XXX XXX 
XX 镇 XX 村书

记 

农

村

干

部 

XXX 
予以了

结 
20170123 20170330 

失实了

结 

重复

举报，

已有

结论 

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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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

注 

1、表中情况为年初至当月累计情况，各镇纪委每月 2日前将月报表报送区纪委信访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月报表实行动态管理，如 1月份对某线索初核，处置方式填“初步核实”，2月份对该线索立案审查，处置方式填“立案审查”。            3、

各镇纪委收到的关于本级党委、党组织或纪委、科级及科级以上干部、行政监察对象的信访举报线索，不必填写该月报表，经镇党委主要领导签

字后，封好并径送区纪委信访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、

重复举报已有调查结论、且调查结论确无问题的，请直接“予以了结”并在备注中予以说明，无需向区纪委报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、对问题线索直接采取“暂存待查、予以了结”两种处置方式的，必须向区纪委书面报告原因。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